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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教育部、科学技术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环境保

护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农业部、商务部、国务院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国务院机关事物管理局、中华

全国总工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关于2008年全国节能宣传周

活动安排意见的通知 

 
(发改环资[2008]122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副省级省会城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经贸委（经

委）、教育厅（教委、教育局）、科技厅（科委）、信息产业主管部门、环保厅（局）、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局）、交通运输厅（局）、农业厅（局）、商务主管部门、国资委、广播影视局、机关事务

管理部门、总工会、团委，国务院有关部门，解放军总后勤部： 

  2008年是我国实现“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的关键一年。为了增强全社会生态文明观念，动员社

会各界积极参与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加大节能宣传力度，经国务院同意，定于今年6月

15日至21日，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4部委联合举办2008年全国节能宣传周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今年全国节能宣传周活动的主题是“依法节能，全民行动”。 

  二、近两年，在各地区、各部门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节能减排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形势

依然严峻，需要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打好节能减排的攻坚战。节能宣传周期间，要结合当前形势，

集中宣传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贯彻科学发展观、推进节能减排的指示精神和采取的重大举措。节能宣

传周要以新修订的《节约能源法》的宣传贯彻为主线，以绿色奥运、节能灯推广、限制使用塑料购物

袋等为重点，通过举办专题活动、论坛、研讨会、技术交流会等形式，在全国范围内宣传节能典型经

验和先进实用技术，表彰在节能工作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单位和个人，查处和曝光严重浪费能源的行

为，力求宣传范围更广、影响更大、效果更好，形成更加浓厚的节能减排社会氛围。 

  三、各地发展改革委、经贸委（经委）要会同联合主办单位搞好本地区的节能宣传周活动，切实

加强领导，制定和实施操作性和针对性较强的宣传方案。要集中力量宣传贯彻《节约能源法》，普及

节能法律法规；宣传本地区落实国务院《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以及进一步加强节能减排监督管

理的有关情况。 

  四、各主办单位要切实加强领导与协调，周密安排，把节能宣传活动深入到企业、社区、商场、

学校和农村，调动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通过节能减排家庭社区活

动、青少年行动、企业行动、学校行动、军营行动、政府机构行动、科技行动、科普行动、媒体行

动，突出节能宣传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节能活动，不断提高全民的资源意识、节能意识和环保意

识。 



  五、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以迎接绿色奥运为契机，倡导各界群众以实际行动为绿色奥运做贡

献。各级各类学校要大力开展以节能为主要内容、丰富多彩的学校主题活动，开展“我为节能献计

策”等社会实践活动，营造节能校园文化。各级科技部门要利用奥运年开展科技节能示范，启动一批

节能重点项目，通过举办节能科技展示等把最新的节能技术推向市场。各级信息产业管理部门要集中

宣传我国信息化技术应用在各行各业所产生的节能效益。各级环保部门要进一步促进减排责任的落

实，加强监督检查，积极引导企事业单位加大节能环保投入。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要积极宣传发

展节能省地环保型建筑和绿色建筑的重要意义，以及国家采取的政策措施。各级交通运输部门要大力

宣传公路、水路交通行业节能的法规、规划、政策和标准，推广交通领域节能减排新技术、新产品，

倡导节约型的交通消费模式。各级农业部门要积极开展沼气利用等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的宣传，同时

在农村大力推广节能型产品。各级商务部门要在商务流通领域宣传节能的重要性，鼓励提倡商业流通

企业采取节电措施，使用节能型产品。各级国资委要督促国有大中型企业在实现国家“十一五”节能

目标中起到模范作用，带头开展“能效水平对标活动”。各级广播影视部门要把《节约能源法》的宣

传贯彻作为重点，组织重点和系列的宣传报道。各级机关事务管理部门要在各级政府机构内开展创建

“节约型政府机构”活动，组织“能源紧缺体验”活动；各级共青团组织要积极开展“我为节约做贡

献”和“节能减排——青年岗位能手在行动”等活动，引导青少年增强资源意识和节约意识。各级工

会要继续组织职工深入开展“我为节能减排做贡献”活动,建立节能减排义务监督员队伍，利用各种宣

传阵地和宣传手段，引导职工立足岗位，积极开展“五小”活动和合理化建议活动。 

  六、从今年6月1日起，我国将禁止生产、销售、使用超薄塑料购物袋,并在商品零售场所实行有偿

使用塑料购物袋制度。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积极贯彻国务院通知要求，在宣传周期间大张旗鼓地宣

传限制塑料购物袋对我国节能环保事业的重要性，宣传国家的政策措施，引导消费者树立节约能源和

保护环境的消费理念和消费意识。 

  各省级发展改革委、经贸委（经委）要会同联合主办单位制定本地区2008年节能宣传周的活动方

案，并安排专项经费补助节能宣传。各相关行业协会、中国节能投资公司、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等单位

要积极配合开展宣传活动。活动结束后，国务院有关部门、各省级发展改革委、经贸委（经委）要会

同联合主办单位对节能宣传周活动情况进行认真总结，表扬奖励先进，并对今后的活动提出意见，于9

月30日前将书面总结材料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环资司），抄送其他主办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改革委员会(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城乡建设部(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章)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章)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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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机关事物管理局(章) 

中华全国总工会(章)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章) 

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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